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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提醒强意识
源头管控防风险 本报讯（记者 柴红 通讯员 陈婉彤）转向灯刚亮就变道，这波看

似“按规矩操作”的驾驶行为，实则藏着致命风险。近日，自治区公
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二支队集宁大队成功处置了一起高速公路刮
擦事故，万幸的是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发当天，一辆小型客车在G6京藏高速公路卓资山段行车
道正常行驶时，右侧车道的一辆大货车突然开启左转向灯，方向
盘也同步向左转动，打灯与变道几乎同时完成。由于货车司机
未通过后视镜观察相邻车道路况，也未给小型客车预留任何
反应和避让时间，小型客车驾驶人猝不及防，无法及时采取
处置措施，最终导致两车发生严重刮擦。但令人费解的是，
事故发生后大货车并未减速，而是继续向前行驶，很快便
消失在视野中。

事发时，小型客车驾驶人沉着应对，最终稳住了车辆
方向，未引发更严重的次生事故，车上人员均安然无
恙。随后，惊魂未定的他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向高速交
警求助。

集宁大队接警后，执勤民警通过调取小型客车行
车记录仪视频，快速锁定涉事货车号牌，并第一时间
与货车驾驶人取得联系。令人意外的是，当民警告知
其在高速公路上发生刮擦事故时，货车驾驶人茫然不
知，反复向民警确认：“事故？不可能啊！我开车变
道还打了转向灯，全程都没感觉到异常，怎么会刮到
别人的车？”

直至民警让货车驾驶人观看了完整的行车记录
仪视频，他才确认了事故确系自己所为。此时的他
既懊悔又后怕，坦言道：“我当时一门心思想着超车，
打了转向灯就直接变道，没有仔细观察后视镜，一点
都没感觉到发生了刮擦。”

民警经调查认定，货车驾驶人变更车道时未观
察相邻车道路况，影响了小型客车的正常行驶，是造
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之
规定，应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高速交警提示：
大货车车身长、盲区大，在变道、超车前，一定

要提前打转向灯，反复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打灯
的同时就变道，和盲开没区别，驾驶人的一

个疏忽，可能酿成大祸。开车别分
心，变道多观察，不是所有的

“没察觉”都能有惊无
险。

看似按规矩操作
实则藏致命风险

树林召讯 近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
路三支队达拉特大队耳字壕中队民警帮助群众捆
绑固定车上货物，有效化解了道路安全风险。

当天21时53分，高速公路三支队达拉特大队
指挥中心接到当事人报警求助称：他驾驶货车行驶
至G65包茂高速公路由北向南81公里处时，车上捆
绑货物的绳索突然断裂，原本处于卷曲状态的货物
顿时散落开来，占用了一条车道，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了解情况后，指挥中心立即指派就近的耳字
壕中队执勤民警进行处置。

接到派警后，中队执勤民警吕乐、李双喜迅
速赶赴现场。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两人一边指
导驾驶人调整货物位置，一边徒手拉紧绳索加固
绑带，很快便将货物顺利归位并牢牢固定，确保
货物在运输途中不会发生移位、掉落，及时消除
了安全风险。

处置完毕后，执勤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安全警
示教育，详细讲解了货车在运输途中货物散落的危

险性。驾驶人表示以后出车
前一定会严格检查货物情况，
并对执勤民警的暖心救助表达
了由衷感谢。

此次警情处置中，高速交警
不仅及时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初心使命。下一步，该大
队将持续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主动为群众排忧解
难，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有序。

高速交警提示：
广大货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

定，不超载、不超限，上高速公路行车前，认真
检查车上货物是否捆紧绑牢，勿将“货物”变“祸
物”。同时，出发前要做好各项安全检查，确保行
车安全。 （王沙）

绳索断裂货物散落

高速交警及时处置

系牢安全带

守好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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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讯 为切实做好春季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驾驶
人及乘客的安全出行意识，4 月 21
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
三支队包头大队宣传民警依托辖
区服务区，开展了规范使用安全
带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宣传民警向在服
务区停车休息的驾驶人发放
宣传材料及宣传品，并在货
车车门显眼的位置张贴了
安 全 带 警 示 宣 传 标 语
贴。同时，民警对驾乘人
员安全带佩戴情况进行

逐一检查，现场纠正未规范系安全带
等交通违法行为。宣传民警还结合典
型事故案例，采用以案说法的形式，向
驾驶人及乘客详细讲解安全带在突发
事故中的“保命”作用，普及“上车即
系、全程不松”的安全常识，引导大家
自觉养成上车系好安全带的良好习
惯。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车
辆驾乘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
护意识，营造了“人人系安全带、人人
守安全线”的浓厚氛围，为构建安全文
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奠定了坚实基
础。 （睢斌东）

赤峰讯 近日，高速公路上发生惊险一幕：
一辆满载西红柿的货车在行驶途中，因车辆电
路老化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车上装载的西
红柿散落一地，占据了部分车道，给过往车辆通
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驾驶人将车辆紧急停
靠在应急车道后，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四支队赤峰
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调度警力
赶赴现场。民警抵达后，迅速在事故现场设置
安全警戒区域，摆放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减
速避让，全力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同时，民辅警
联动消防救援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经过
紧张高效的处置，明火被成功扑灭，民辅警随即
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快速清理路面散落的西
红柿，全力恢复道路正常通行秩序。

在一路多方的快速响应、紧密配合下，自燃
事故得到及时处置，有效消除了道路安全

隐患，未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也未发生人员
伤亡情况。

高速交警提示：
车辆出行前，驾驶人要做好车况

检查，重点排查电路、油路等关键部
位，及时更换老化零部件，杜绝车
辆“带病上路”；高速公路行驶
途中若发现车辆异常，要第
一时间停靠在应急车道
内，做好安全防护并
及时报警。
（李政阳）

行驶途中车辆自燃 一路多方化险为夷

本报讯（记者 赵鹏娇 通讯员 王丹慧）为进一步强
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防护意识，从源头压降道路交通事
故风险，4月21日上午，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一
支队盛乐大队组织民辅警走进呼和浩特汽车客运中心，
开展了“安全带就是生命带 前排后排都要系”主题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全方位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在客运场站人流密集区域，民辅警向候车旅客、客运
车辆驾驶人及场站工作人员开展面对面宣讲，重点纠正

“后排无需系安全带、短途出行不用系安全带”的认知误
区，并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剖析讲解不规范使用安全带的危
害性，同步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明白卡、安全停车提示牌
等宣传物料，着力将交通安全理念传递到每一位旅客身
边。随后，民辅警登上待发客运车辆，向乘客现场示范安
全带正确佩戴、规范固定全流程，并指导、协助乘客正确系

好安全带，确保每一位乘客把“生命带”系牢系实。
此外，该大队民辅警还联合客运站出站检查室，严

格落实车辆出站核查制度，逐项核对车辆出站登记表、
驾驶人资质及车辆安全状态，逐车核查乘客安全带佩戴
情况，坚决杜绝乘客未系安全带、车辆不合规等问题，实
现了“宣传提醒+源头管控”全链条闭环管理。

此次活动通过精准宣传强化了群众的安全出行意
识，通过严抓出站核查压实了客运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切实从源头筑牢了客运出行安全防线。下一步，盛乐
大队将持续聚焦客运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宣传进
场站、源头严管控”专项工作，紧盯客运车辆出行全
流程，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宣传引导与违法风险防
控，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保障群众平安
顺畅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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